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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HAOJIN MINING INDUSTRY COMPANY LIMITED*

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18）

公告

2015年度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及派付股息

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已於2016年6月8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在中
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山東省招遠市招金舜和國際飯店會議室舉行2015年度股
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已依照中國《公司法》及本公司組
織章程細則（「《公司章程》」）的規定舉行。

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4月21日的通函所界
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965,827,195股股份，所有該等
股份之持有人均有權利出席及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投贊成票或反對
票。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本公司股東或彼等的委任代表持有2,374,332,608投票權
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80.06%。概無任何股份僅賦予其持有人有權出席並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提呈的任何決議案投反對票。概無任何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
股東大會但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對決議案放棄表決贊成。股東週年大會
主席要求就日期為2016年4月21日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所列明的決議案以股數
投票方式表決。本公司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
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投票的監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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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表決通過的決議案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投票票數

（概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棄權

審議及批准下列提案為普通決議案：

(i) 本公司董事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
度的工作報告。

2,373,093,608
(99.947817%)

902,000
(0.037990%)

337,000
（0.014193%）

由於超過50%的票數贊成該決議案，因此該決議案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ii) 本公司監事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
度的工作報告。

2,373,093,608
(99.947817%)

902,000
(0.037990%)

337,000
（0.014193%）

由於超過50%的票數贊成該決議案，因此該決議案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iii) 本公司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
審核財務報告。

2,373,093,608
(99.947817%)

902,000
(0.037990%)

337,000
（0.014193%）

由於超過50%的票數贊成該決議案，因此該決議案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iv) 建議宣派及派付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
年度之末期股息（「末期股息」）。

2,373,242,108
(99.954071%)

902,000
(0.037990%)

188,500
（0.007939%）

由於超過50%的票數贊成該決議案，因此該決議案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v) 建議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分別續
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及安永華明會計師
事務所為本公司國際及中國審計師，並
授權董事會釐定其各自的酬金。

2,373,242,108
(99.954071%)

902,000
(0.037990%)

188,500
（0.007939%）

由於超過50%的票數贊成該決議案，因此該決議案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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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投票票數

（概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棄權

審議及批准下列提案為特別決議案：

(1) 授予董事會一般性授權以行使本公司權
力以配發、發行或處理內資股及H股，
涉及的H股及內資股數目不得超過於通
過本決議案當日本公司現有已發行H股
及現有內資股各自股本總面值的20%。

2,206,051,707
(92.912497%)

168,092,401
(7.079564%)

188,500
（0.007939%）

由於超過三分之二的票數贊成該決議案，因此該決議案正式通過為特別決議案。

(2) 授予董事會一般性授權以行使本公司權
力以購回H股，購回H股的數目不得超過
於通過本決議案當日已發行本公司H股
股本總面值的10%。

2,373,242,108
(99.954071%)

902,000
(0.037990%)

188,500
（0.007939%）

由於超過三分之二的票數贊成該決議案，因此該決議案正式通過為特別決議案。

派發末期股息說明

除以上決議案於股東週年大會獲批准外，董事會就派發末期股息作出以下說明：

本公司將派付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4元（未除稅），並將派付予於記錄日期為
2016年6月20日已登記在本公司股東名冊上的股東。本公司內資股的股息將以人
民幣派付及本公司H股的股息將以港元派付。應付本公司H股持有人的股息將按以
下公式以港元支付：

以港元計算的每股H股末期股息 ＝
以人民幣計算的每股末期股息

股東週年大會前一週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
人民幣兌換港元匯率中位數的平均值

2016年6月8日前一週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元匯率中位數的平均值為
1.00港元兌換人民幣0.8458元，故每股H股的應付末期股息金額為0.0473港元（未
除稅）。

本公司已委任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為香港收款代理人（以下簡稱「收款
代理人」），並將向該等收款代理人支付所宣派的末期股息，供派付予H股股東。
末期股息將由收款代理人支付，有關股息證將由本公司的H股過戶登記處香港中
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預期於2016年6月30日（星期四）之前，以平郵寄予有權收取
該等股息的H股持有人，而郵遞風險由H股持有人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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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扣代繳非居民企業股東及個人股東股息所得稅事項

根據中國相關稅務規則及法規（統稱「中國稅法」），本公司向名列本公司2016年6
月20日（星期一）H股股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具有中國稅法賦予該詞彙的涵義）
派發末期股息時，須代扣代繳10%的企業所得稅。根據中國稅法，本公司向名列
本公司2016年6月20日（星期一）H股股東名冊上的個人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時，須
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根據H股個人股東所居住國家與中國之間之雙邊稅務協議
以及中國大陸與香港或澳門之間就雙邊稅務協議之規定，H股個人股東有權享有
若干稅收協議待遇。本公司將代身為香港居民、澳門居民或該等與中國就股息稅
率為10%之個人所得稅而訂立雙邊稅務協議之國家居民之H股個人股東，按10%稅
率代扣代繳及繳付個人所得稅。倘H股個人股東為該等與中國就個人所得稅稅率
協定股息稅率低於10%之國家居民，本公司將按照《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印發〈非居
民享受稅收協議待遇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國稅發[2009]124號）代為辦理享
受有關協議待遇之申請。倘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就個人所得稅稅率協定股息稅
率高於10%但低於20%而訂立雙邊稅務協議之國家居民，本公司將按協定之實際
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倘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並無訂立任何雙邊稅務協議
之國家居民或與中國就個人所得稅協定股息稅率為20%而訂立雙邊稅務協議之國
家居民及屬其他情況，本公司將按20%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請本公司股東認真閱讀本事項，如需更改股東身份，請向代理人或信託機構查詢
相關手續。本公司無義務亦不會承擔確定股東身份的責任，而且將嚴格依法並嚴
格按照記錄日期H股股東名冊的記錄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
未能及時確定或確定不准而提出的任何要求，將不予受理。

承董事會命
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翁占斌

中國招遠，2016年6月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翁占斌先生、李秀臣先生及叢建茂先生

非執行董事： 梁信軍先生、李守生先生、徐曉亮先生及高敏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晉蓉女士、蔡思聰先生、魏俊浩先生及申士富先生

* 僅供識別


